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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交通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北

區及西北區

承辦人：許巧芸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944

傳真：02-27227989

電子信箱：ga_1080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人字第10760359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員工休閒活動隊社攝影社謹訂於107年9月28日（星期

五）辦理「攝影作品交流及賞析」講座，請轉知同仁踴躍

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將邀請具豐富攝影經驗、曾榮獲多次攝影活動獎

項之徐仁和先生擔任主講人，透過同仁所提供攝影作品，

帶領賞析並講授攝影技巧，以增進參與同仁攝影知能及技

術。

二、活動規劃及報名方式：

(一)時間及地點：107年9月28日（星期五）晚間6時30分至8

時，於市府大樓2樓北區201多功能會議室舉行。

(二)課程內容：攝影作品交流及賞析。

(三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7年9月21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goo.gl/forms

/2iZ1jk4Hb4XllusS2）。

(五)攝影作品提供方式：本次活動歡迎同仁提供至多5件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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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作品電子檔供課堂交流，並請以電子郵件郵寄至承辦

人信箱（ga_1080@mail.taipei.gov.tw）；如不提供作

品，僅參加講座亦可。

三、報名錄取者，務請準時與會；如於報名後，因故無法參加

者，請通知承辦人；無故未出席者，將停止參加活動1次

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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